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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本公告另有界定，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杭州泰格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
為2020年7月28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香港結算」）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
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本公告僅作參考用途，並不構成任何人士收購、購買或認購任何證券的要約或誘使作出要約的
邀請。本公告並非招股章程。於決定是否投資發售股份前，有意投資者應細閱招股章程有關下
文所述全球發售的詳細資料。

本公告不會直接或間接於或向美國或法律禁止有關分派的任何其他司法權區發佈、刊發、分
派。本公告不構成亦並非在香港、美國或其他地方出售證券的要約或招攬購買證券的邀請。本
公告所述的證券未曾亦不會根據《1933年美國證券法》（經不時修訂）（「美國證券法」）或美國任
何州的證券法律登記，而且除非獲得美國證券法登記規定的適用豁免，或屬不受美國證券法登
記規定約束的交易，否則未根據美國證券法登記的該等證券不得在美國境內發售或出售。本公
司證券將不會於美國公開發售。

就全球發售而言，Merrill Lynch (Asia Pacific) Limited（經其聯屬人士）（作為穩定價格操作人
（「穩定價格操作人」））或代其行事的任何人士（代表包銷商）可進行超額分配或進行交易，以於
上市日期後一段有限期間內將H股市價穩定或維持在高於原本可能的水平。然而，穩定價格操
作人（或代其行事的任何人士）並無責任進行任何有關穩定價格行動。該等穩定價格行動（如採
取），(a)將由穩定價格操作人（或代其行事的任何人士）全權酌情並以穩定價格操作人合理認為
符合本公司最佳利益的方式進行；(b)可隨時終止；及(c)必須於遞交香港公開發售申請截止日期
起計30日內結束。該等穩定價格行動（如採取）可於所有獲准進行上述行動的司法權區進行，在
各情況下均遵守所有適用法律、規則及監管規定，包括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項
下的《證券及期貨（穩定價格）規則》（經修訂）。

有意投資者務請注意，為支持H股價格進行的穩定價格行動不得超逾穩定價格期，而穩定價格
期於上市日期開始，並預期於遞交香港公開發售申請截止日期後第30日（即2020年8月30日）屆
滿。於該日期後，不得再進行穩定價格行動，屆時H股的需求以至H股的價格均可能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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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ZHOU TIGERMED CONSULTING CO., LTD.
杭州泰格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47）

收款銀行更改營業時間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7月28日的招股章程及正式通告（「正式通告」）以及與
香港公開發售有關的白色及黃色申請表格。

本公司獲香港公開發售收款銀行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收款銀行」）知會，索
取招股章程及白色申請表格以及遞交白色及黃色申請表格的收款銀行分行營業時
間將更改如下：

2020年7月29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正至下午四時正

2020年7月30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正至下午四時正

2020年7月31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至中午十二時正

索取招股章程連同白色申請表格以及遞交白色或黃色申請表格的收款銀行分行與
招股章程及正式通告所述者相同如下：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分行名稱 地址

港島 機利文街分行 香港
德輔道中136號

中環永安集團大廈分行 香港
德輔道中71號
永安集團大廈地庫至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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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名稱 地址

九龍 觀塘廣場分行 九龍觀塘
開源道68號
觀塘廣場G1

美孚萬事達廣場分行 九龍
美孚新邨
萬事達廣場
地下N47-49號舖

油麻地分行 九龍
油麻地
彌敦道471號

新界 大圍分行 新界
沙田
大圍道74-76號

新都城分行 新界
將軍澳
新都城一期
二樓209號

元朗分行 新界
元朗
青山公路102-108號

承董事會命
杭州泰格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葉小平

香港，2020年7月29日（星期三）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葉小平博士、曹曉春女士及Yin Zhuan
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鄭碧筠先生、楊波博士及廖啟宇先生。


